臺北市立大學實驗動物入室申請單使用者姓名：           	計畫主持人簽名：            	申請日期    年    月    日
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	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	E-mail:                    
IACUC編號：          	核准使用期：自    年    月    日 至    年    月    日
IACUC核准使用之動物種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品系：               	隻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	年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※(必填)截至申請本次動物入室前此計畫累計已使用(入室)之動物隻數：             

本次申請動物入室資料：
動物種類：	___________	品系：______________     動物週齡：_______________
入室頭數：	____♂____♀	預計這批動物需使用籠數：         籠
動物來源：	國家動物中心	樂斯科	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預計入室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	預計結束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使用區室：	行政大樓7樓動物試驗室	飼育室1	飼育室2  
	鴻坦樓5樓動物中心	飼育室1	飼育室2	飼育室3 
飼育方法：	自己飼育 (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
	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飼料與水：	一般飼料 特殊飼料 一般飲水 特殊飲水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
搬入實驗儀器至飼育室：	是，儀器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所需空間：                
	否
備註：實驗儀器須待核准後，方可進入動物中心或動物試驗室等飼養場所，以免攪擾動物安寧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確定可入室期間：                入室房號：             籠位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
研發處IACUC業務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召集人批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備註：
1. 本申請單必須於訂購動物前提出，同時檢附IACUC審查同意書及請購文件，否則因行政作業不及或空間不足導致動物無法入室，將由使用者及計畫主持人自行負責。
2. 申請籠位數量多時需要較長等待時間，請主持人斟酌計畫執行期限，提早做入室申請。
3. 確定可入室後始由研發處IACUC業務承辦人通知使用者，請務必填寫連絡電話及E-mail。
入室時，請檢附奉核後之請購文件及動物簽收單影本，一併交由研發處IACUC業務承辦人留存。
